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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 京 师 范 大 学 珠 海 校 区 教 务 部

关于开展 2026 年本科生转专业工作的通知

2024、2025 级各位同学：

为了进一步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，加强因材施教，学校为确有

兴趣和专长、转换专业后更能发挥其特长的学生提供转专业的机

会。依据《北京师范大学本科生学籍管理规定》（师校发〔2023〕

157 号）和《北京师范大学本科生转专业管理办法》（师教〔2025〕

2 号），现启动 2026 年本科生转专业工作。具体安排如下：

一、面向对象

2024 和 2025 级在籍、在校本科生

二、申请条件

1.非公费教育师范生可申请转入其它专业；公费教育师范生可

申请转入其它公费教育师范专业；“优师计划”师范生可申请转入

其它“优师计划”专业。

2.高考招生为体育类的学生不可申请转入非体育类专业；高考

招生为艺术类的学生不可申请转入非艺术类专业；第二学士学位学

生不可申请转入其它专业；学生被录取时对转专业有其他限制性要

求的，按照录取时的约定执行。

3.学生申请转入的专业，如在其入学当年无招生计划的，该学

生需降级到有专业招生计划的年级，方可被批准接收。

4.其他申请条件以《北京师范大学本科生转专业管理办法》（师

教〔2025〕2 号）（附件一）为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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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工作流程

1.4 月 13 日-17 日，各学院按照公布方案开展咨询工作（请见

附件二《2025 年转专业可选专业列表》，各专业转专业工作方案

见青果教务系统），指导学生填写申请材料。

注：各专业工作方案中“计划接收人数”及青果教务系统中各

专业“允许转入人数”均指计划接收人数上限。

2.4 月 17 日（含）前，申请人应在青果教务系统提交申请（请

见附件三《青果教务系统转专业功能操作指南（学生版）》），并

向当前所属学院提交以下纸质版申请材料：

①《本科生转专业申请表》（从青果教务系统导出）及成绩单

（ 请 根 据 教 务 部 网 站 相 关 通 知 打 印 成 绩 单 ：

https://jwb.bnuzh.edu.cn//bszn/cjd/ab96b5ca5f424741a0d5de

1795077693.htm）；

②申请转为公费教育师范生和“优师计划”师范生者，还须填

写《本科生就读公费教育师范（“优师计划”）专业申请表》（附

件四）。

请务必于 4 月 17 日（含）前在青果教务系统提交转专业申请，

系统申请功能将于 4 月 17 日 17:00 关闭，过期不候。

3.4 月 22 日（含）前，申请人所属学院应完成青果教务系统

中对申请学生的审批，并向教务部提交以下材料：

①《本科生转专业申请情况汇总表》电子版及纸质版；

②由学院签署意见并加盖公章的《本科生转专业申请表》及学

生提交的其它材料。

4.4 月 29 日（含）前，教务部对申请人的资格及申请材料进

行初审，并将符合条件的申请材料分送至各目标学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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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4 月 30 日-5 月 10 日，各目标学院组织对申请人进行考核，

确定拟接收名单，完成青果教务系统中对申请学生的审批，在申请

材料上填写接收学院意见，并加盖公章。

各目标学院在综合评定过程中，应适当考量原专业课程修读进

度与培养方案要求的契合度。

6.5 月 13 日（含）前，目标学院须将相关材料提交至教务部。

7.5 月 20 日（含）前，教务部对各学院的拟接收名单进行复

审，审核通过后，予以公示。

8.公示期满后，未被提出异议的学生名单将报送主管领导审

批。审批通过后，由教务部为被批准的学生统一办理学籍变动手续

（由非公费教育师范生转为公费教育师范生、由非“优师计划”师

范生转为“优师计划”师范生、公费教育师范生及“优师计划”师

范生转专业者除外）。

四、关于公费教育师范生、“优师计划”师范生转专业的说明

1.学生所属学院应指导由非公费教育师范专业申请转入公费

教育师范专业（“优师计划”专业）的学生详细了解国家对公费教

育师范生（“优师计划”师范生）的相关政策，指导学生认真阅读

《本研衔接师范生公费教育协议书》（附件五）、《教育部等九部

门关于印发<中西部欠发达地区优秀教师定向培养计划>的通知》

( 教 师 〔 2021 〕 4 号 ) （ 见 教 育 部 网 站 ：

http://www.moe.gov.cn/srcsite/A10/s7011/202108/t20210803_

548644.html?eqid=cdd852dd000235380000000664352a00）的内容，

确保学生同意、接受，并遵守所列条款。

其中，有意转入“优师计划”专业者，须确认本人生源所在省

份包含“优师计划”定向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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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公示期满后，学校将公费教育师范生、“优师计划”师范生

相关材料递交申请人生源所在地省级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审批。

3.经生源所在地省级教育行政主管部门批准转入公费教育师

范专业、“优师计划”专业的学生，学校将通知其签订协议书，并

为其办理学籍变动手续。

在本次转专业工作中，经生源所在地省级教育行政主管部门批

准，由普通专业转入公费教育师范专业的学生均须签订《本研衔接

师范生公费教育协议书》；公费教育师范专业学生转入其他公费教

育师范专业，保持原协议类型不变。

五、注意事项

1.完成转专业学籍变动手续和签约手续的学生，自 2026-2027

学年秋季学期起在转入专业学习。

2.本次转专业工作采用线上线下结合方式，系统使用过程中如

有任何意见和建议敬请向教务部反馈。

教务部联系人：姜楠，电话：3683762；3683006

附件：1.北京师范大学本科生转专业管理办法（师教〔2025〕2 号）

2.2026 年转专业可选专业列表

3.青果教务系统转专业功能操作指南（学生版）

4.本科生就读公费教育师范（“优师计划”）专业申请表

5.本研衔接师范生公费教育协议书

北京师范大学珠海校区教务部

2026 年 4 月 10 日


